中山神湾海事处业务用房和工作船靠泊点工程项目集体土地所有权、青苗及其他地上附着物征收补偿方案
因中山神湾海事处业务用房和工作船靠泊点工程项目建设需要，现需对项目用地范围内的集体土地所有权、青苗及其他地上附着物实施征收补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广东省土地管理条例》《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安置管理工作的意见》（粤府办〔2016〕30号）、《中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公告》等法律法规，以及《关于〈中山市公益性项目用地征收补偿的实施意见〉补偿标准使用问题的通知》（中山自然资征管〔2022〕431号）及《中山市人民政府关于中山市公益性项目用地征收补偿的实施意见》（中府〔2019〕107号）中有关补偿标准的内容等政策文件规定，并结合我镇实际情况，制定本补偿方案。
一、征收补偿范围
征收补偿范围具体以项目用地红线为准。
二、征收补偿对象及补偿方式
（一）凡被纳入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内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人、青苗及其他地上附着物的实际所有人为补偿对象。
（二）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合法持有的《集体土地所有证》《不动产权证书》或经有关部门调查认定出具的权属证明材料为补偿对象的认定依据。
（三）青苗及其他地上附着物的实际所有人，应提供承包合同、租赁合同等相关证明材料，结合项目入户摸底调查结果，经核实确定补偿对象，在补偿范围公示无异议后根据本方案协商补偿。
（四）经核定属不合理种植（养殖）、抢种情形的，不予补偿。
三、征收补偿标准
（一）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的综合单价为11.68万元/亩，具体如下：
1.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按照区片综合地价6.88万元/亩进行补偿，区片综合地价按照《中山市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表》确定。按照1993年由神湾镇房地产开发公司与磨刀管理区签订《征用土地协议》及神湾大桥分配情况，当年征地价格为6612.72元/亩（（1200亩*6400元+184亩*8000元）/1384亩）+1387.28元/亩=8000元/亩。按现时征收农用地政策要求，本次补偿差额单价为6.88万元/亩-0.8万元/亩=6.08万元/亩。
2. 留用地折现补偿
本项目采取折算货币方式予以补偿。征地留用地折算货币补偿按照4.8万元/亩，留用地按征收土地面积15%计提，以国有工业用途实施留用地货币补偿，依据《关于公布实施中山市2025年国有建设用地基准地价更新成果的函》（中山自然资函〔2025〕565号），神湾镇工业用地属于Ⅴ级，基准地价为32万元/亩。

（二）集体土地上的青苗及其他地上附着物。集体土地上的青苗及其他地上附着物按照中府〔2019〕107号文有关补偿标准实施补偿。

四、其他事项
（一）如遇特殊情况或中府〔2019〕107号文有关补偿标准未提及的补偿项目，可由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作为补偿依据。
（二）征收双方未能协商达成协议的，则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执行。
（三）本方案仅适用中山神湾海事处业务用房和工作船靠泊点工程项目的集体土地征收、青苗及其他地上附着物补偿。
（四）本方案由中山市神湾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